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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區遠洋鮪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101 年度行政監督

實地查核報告 

壹、 農業財團法人基本資料：符合規定。 

貳、 人事管理： 

一、 推動作法：符合規定。 

二、 執行成果： 

(一) 董（監）事派任作業：符合規定。 

(二) 所屬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 

    無訂定任何人事規章。該會雖無專任人員，仍宜就兼職人

員之人事管理(如兼職酬金、差勤管理等)訂定規範。 

(三)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

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符合規定。 

三、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 

    為因應行政院有關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董監事會成員

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之要求，建議於次屆董監事會指派

時，逐屆調高女性董監事人數。 

參、 財務管理： 

一、 推動作法：符合規定。 

二、 執行成果：  



 2 

(一) 財務監督規定訂修情形：符合規定。 

(二) 財務監督辦理經過：符合規定。 

三、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 

    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第 11 點規定，

「主管機關應督促財團法人建立會計制度，報主管機關備

查」，經檢視基金會會計制度，提供建議如下： 

1. 基金會已依「農業財團法人財務處理作業規範」第 18 條規定，

自行訂定會計事務處理程序，至會計報告表冊及會計科目等

內容均比照上開規範，鑑於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僅係會計制度

之一環，爰比照部分仍建請基金會提報董事會通過，報本會

漁業署備查，以完備相關程序。 

2. 查基金會普通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其中會計報告之處理規定

「會計應按月編製會計報告，於每月終了後 15 日前，送董事

會核閱」，與現行送董事長不同，建請依實際管理方式修正，

並檢視其他處理程序是否有類此情形，併同修正。 

肆、 績效評估： 

一、 推動作法： 

(一) 農業財團法人績效評估機制：符合規定。 

(二) 績效評估辦理經過：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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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成果：。 

(一) 農業財團法人整體業務運作情形：符合規定。 

(二) 績效評估結果：符合規定。 

三、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無。 

伍、 法制規範； 

一、 行政監督規定：符合規定。 

二、 執行成果： 

(一) 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符合規定。 

(二) 董事、監察人任期之統一： 

    第 9 屆董事、監察人改選，其連任之董事人數未逾改聘

（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惟基金會捐助章程並未載明連任

董事人數之限制規定，未符「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

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第 4點規定，建請修正基金會捐助

章程。 

(三) 退場機制：符合規定。 

(四) 其他推動健全農業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成果農業財團法

人績效評估機制：符合規定。 

三、 未來精進作為建議： 

    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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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於 102 年 5月 22 日訂定發布，謹依上開要點規定檢視基

金會捐助章程，提供法制建議如下： 

1. 按捐助人及捐助金額於財團法人設立時即為確定，並應明定

於捐助章程，查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4條僅明定基金總額即財

產總額，建請確認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後，明定於章程。 

2. 又基金之保管運用方法為捐助章程之應記載事項，基金會捐

助章程第 5條雖有明定，惟基金會並未依該條規定訂定基金

保管運用辦法，建請依實際管理方式修正該條規定。 

3. 又基金會業務項目為捐助章程之應記載事項，建請增列。 

4. 查董事之名額依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9條規定為 17人至 21人，

惟查第 10 條董事之選聘方式，依第 1項各款指派之代表計算

其總數為 16 人至 20 人，建請配合第 9條規定調整名額為妥。 

5. 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

項」第 4點第 1項規定，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應載明連任之董

事人數，不得逾改聘（選）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二。基金會捐

助章程第 12 條規定與上開注意事項未符，建請修正。 

6. 查本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13點第 1項

對於董事會重度決議事項已有明定，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13 條

但書規定建請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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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其他：無。 


